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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上海復旦微電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蔣國興 

 

中國，上海，2023 年 4 月 28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蔣國興先生、施雷先生、俞軍先生及程君俠女士； 

非執行董事為章倩苓女士、吳平先生、劉華艷女士及孫崢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曹鍾

勇先生、蔡敏勇先生、王頻先生及鄒甫文女士。 
 
*僅供識別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2023年3月31日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目录 

 
 

  页次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1 – 2 

 
 

二、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3 – 8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安永华明（2023）专字第60469429_B04号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3年3月31日

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进行了鉴证。按

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7号》编制上述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是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

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独立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

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

以对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

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抽查、核对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

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7号》

编制，如实反映了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仅供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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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续） 

 

安永华明（2023）专字第60469429_B04号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页无正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孟 冬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立昕 

 
 
 

中国  北京 2023 年 4 月 28 日 

 
 

 

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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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前次资金募集的募集及存放情况 

 

本公司已于2021年7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A股12,000.00万股，面值为每股

人民币0.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6.23元，收到股东认缴股款共计人民币

747,600,000.00元，扣除发生的券商承销佣金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净筹得募集资金

人民币680,282,781.80元。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验〔2021〕6-70号验资报告验

证，上述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747,600,000.00 元扣减不含税承销费人民币

50,796,226.42元后的资金总额计人民币696,803,773.58元已于2021年7月29日汇入本

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36510188001350286）、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南西支行（021900241710710）、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柏树支

行（8110201013101347264）的募集资金专户。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募集资金专

户的余额为人民币114,170,887.21元，其中本金为人民币104,449,030.34元，利息收

入扣除手续费金额为人民币9,721,856.87元；其中募集资金专户活期存款余额为人民

币26,170,887.21元，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余额为人民币88,000,000.00元。 

 

截至2023年3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银行账户活期存款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存放银行 账号 存款性质 余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大柏树支行 
8110201013101347264 活期存款 669,665.3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南西支行 
021900241710710 活期存款 25,172,423.97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36510188001350286 活期存款 328,797.85 

合计   26,170,887.21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3月31日，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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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680,282,781.8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575,833,751.46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2021年： 422,806,861.9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2022年： 105,503,449.60  

  2023年1-3月： 47,523,439.88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的差额 

1 

可编程片上系

统芯片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 

可编程片上系统

芯片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 2021年 

2 
发展与科技储

备资金 

发展与科技储备

资金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251,833,751.46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251,833,751.46 48,166,248.54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 - 600,000,000.00 600,000,000.00 551,833,751.46 600,000,000.00 600,000,000.00 551,833,751.46 48,166,248.54 - 

           

3 超募资金 超募资金 - 80,282,781.80 24,000,000.00 - 80,282,781.80 24,000,0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中：补充流

动资金 

其中：补充流动

资金 
- 24,000,000.00 24,000,000.00 - 24,000,000.00 24,000,0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600,000,000.00 680,282,781.80 575,833,751.46 600,000,000.00 680,282,781.80 575,833,751.46 - - 

 

本公司于2023年1月17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七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2,4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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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发生变更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先期投入项目转让及置换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情况 

 

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的情况。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情况 

 

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如下： 

 

在前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已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自2019年3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额合计人民币374,561,298.30元。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已对该事项出具了《关于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鉴证报告》（安永华明 (2021)专字第

60469429_B02号）。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合计人民币374,561,298.30元，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的金额合计人民币5,730,425.73元，总计使用

募集资金人民币380,291,724.03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该事项，并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核查意

见，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21年8月30日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

筹资金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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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先期投入项目转让及置换情况（续） 

 

（二）前次募集资金置换情况（续） 

 

前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 

2019年3月1日至 

2021年7月31日  

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1 

可编程片上系统芯片研

发及产业化项目 
360,000,000.00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2 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74,561,298.30 74,561,298.30 

合计   374,561,298.30 374,561,298.30 

 

除此之外，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

置换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最近三年实现效益的情况 

 

截至2023年3月31日，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最近三年实现效益情况如下：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

投资项

目累计

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1 

可编程片上系

统芯片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 

不适用 

预计项目净现值

达 到 13,006 万

元，内部收益率

为 19.10% ，静

态投资回收期为

6.43年。 

不适用 168,822,510.50 289,953,002.59 
543,378,970.75

（注） 
不适用 

2 
发展与科技储

备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未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可编程片上系统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中的主要产品项目于2021年第三季度完成

设计定型，该项目所涉及产品于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第一季度实现的销售收入

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68,822,510.50元、289,953,002.59元和84,603,457.66元，共计人民币

543,378,970.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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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六、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七、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一） 用闲置前次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于2021年8月27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2,400.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公司独立非执行

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经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同意本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2,400.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本公司于2023年1月17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七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2,4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了同

意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对暂时闲置前次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进度和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现金管理，使用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25,0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

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定

期存款、通知存款、收益凭证等），使用期限自2021年8月27日至2022年8月26日。在

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对该事项无异议，并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该

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现金管理，使用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16,0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

定期存款、通知存款、收益凭证等），使用期限自2022年8月27日至2023年8月26日。

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对该事项无异议，并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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